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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府办规字〔2024〕5号

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中府办〔2024〕18号

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
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中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

市自然资源局反映。

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5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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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协调发展，规范交通影

响评价工作，从交通角度评价建设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道路

交通安全条例》和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（CJJ/T

141-2010）等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山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的交通影响评

价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交通影响评价，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交

通分析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两类。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分析

是指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各类交通设施规划方案进行分析、预测、

评估，对规划方案提出设施承载力、上层规划落实、用地匹配等

方面的优化完善措施，以期规划交通设施满足规划用地需求。建

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针对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周边交通系统可能造

成的交通影响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，对建设项目的内部和外部

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通影响的交通设计、交通管理方案和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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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局为全市交通影响评价的行政主管部

门，会同市交通运输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交

通影响评价的管理工作，制定相关工作技术指引并对外发布。

第五条 具有交通规划专业相应资质的编制单位或设有交通

规划相关专业的院校，具备交通规划设计专业技术力量，方可开

展交通影响评价编制工作。建设单位、承担编制交通影响评价的

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应当对交通影响评价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

整性负责，出具虚假的分析结论或者分析结论失实，造成损害的，

应当承担相应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章 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分析

第六条 以下情形须开展交通分析：

（一）新编、一般修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（二）局部调整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调整地块达到本办法第

十条第（一）项的条件时。

（三）相关部门认定需要开展交通分析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分析，通过综合评估规划

范围交通系统的承载力和服务水平、上位规划落实情况，对交通

设施与片区开发规模、强度、空间结构等进行综合平衡。

第八条 交通分析由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单位组织编

制；不形成单独的专题报告，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告的专章内

容；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的组成部分，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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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编制、同步报审。

第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分析专章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

《中山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指引》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章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

第十条 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范围如下：

（一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项目，符合下列条件的须进行交

通影响评价。

序号 类别 启动阈值或条件

1 07居住用地 0701城镇住宅用地 配建小学、12班及以上幼儿园
的住宅

2
08公共管理
与公共服务

用地

0803文化用地
新建单独占地的学校、医院、文

体设施；改、扩建增加 24班及
以上的学校

0804教育用地

0805体育用地

0806医疗卫生用地

3 包含两种及以上业态的混合类项目
除住宅、工业外，其他业态建筑

面积之和≥5万㎡的混合类项目
注：①若项目涉及多宗用地分期开发，应以多宗用地总范围为对象整体开展交通影响评价。

②表中建筑面积指计容建筑面积。

（二）法律法规、规章规定需要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的其他情

形。

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内容和深度应符合

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（CJJ/T141-2010）和《中山

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指引》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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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由建设单位委托符合

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编制单位进行编制；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

报告应与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同步编制、相互反馈调整。建设单位

应在项目报建阶段向市自然资源局提出交通影响评价评审申请，

市自然资源局应会同市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等部门及专家进行联

合评审，并出具评审意见。建设单位应根据评审意见对交通影响

评价报告进行修正、完善，并将修改成果落实到建设项目设计成

果中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须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，建设单位在

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，建设项目的交通影

响评价报告应作为附件成果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国家、省出台新的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及相关

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具体解释工作

由市自然资源局承担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《中山

市交通影响评价管理办法》（中府办规字〔2020〕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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